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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肉类食品追溯标准现状分析
李江华，孙晓宇，张 鹏，司丁华，王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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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瘦肉精和疯牛病等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公众更加关注肉类食品的质量安全。建立系统化、专业化、标准

化的肉类食品追溯体系，确保餐桌上的肉类食品具有可追溯性已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肉类食品追溯体系的

发展过程和构成，梳理当前我国现行有效的肉类食品追溯标准，从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两方面介绍了我国肉类

食品追溯标准的现状，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明确各环节追溯标准制定主体责任、重点制修订养殖

和加工环节追溯标准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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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events associated with clenbuterol and mad cow disease have aggravated public concern over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meat products. Therefore, it is very urgent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professional, standardized meat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in order to guarantee of the traceability of meat foods served on dinner tables.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osition of China’ meat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are described and the mandatory and recommended 

meat food traceability standards currently effective in the country are reviewed. Moreover, some existing problems are 

discussed and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are proposed such as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in bodies that 

formulate standards for each link along the traceability chain and giving priority to revising the current traceability standards 

for animal farming and meat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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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食品包括肉与肉制品，是消费者日常关注的

重点食品之一。2015年，我国肉与肉制品的进口量达 

268.4 万t，禽肉人均消费量13.34 kg，猪肉人均消费量

40.97 kg，牛肉人均消费量5.44 kg，肉与肉制品的人均消

费量较美国和欧洲低，较日本稍高。到2020年，我国肉与

肉制品的需求总量将达1 亿t，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基

本持平，预示着我国已成为肉类食品的消费大国[1]。随着

肉类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

消费者越来越关注肉类食品的质量安全，而保障肉类食品

质量安全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建立肉类食品追溯体系，预

防和控制肉类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肉类食品追溯

标准作为肉类食品追溯体系的科学基础和管理手段，越来

越受到国内外管理部门的普遍关注和重视[2]，我国目前也

在积极加强肉类食品追溯体系的标准化建设，为确保肉类

食品的质量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1 我国肉类食品追溯体系

1.1 肉类食品追溯体系的含义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 o d e x  A l i m e n t a r i u s 

Commission，CAC）对于食品追溯体系的定义是“能

够发现食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情况的能力”[3]。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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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包括“追”和“溯”两方面，“追”即顺向追踪，

“从农田到餐桌”，主要用于食品的召回；“溯”即逆向

回溯，主要用于查找问题食品的来源，因此追溯对食品生

产、加工、贮藏、运输及销售等环节的要求不是单向的[4]， 

而是通过把食品生产和流通全过程的有关信息进行记

录、存储和传输，实现信息的双向可追溯。

肉类食品追溯体系就是通过对生产、加工、贮藏、

运输及销售等生产和流通全过程的有关信息进行记录、

存储和传输，以实现信息的双向可追溯而建立的一个体

系。首先要对个体、基地或地域进行追溯，然后建立相

应的编码系统、记录信息体系和档案管理系统，让每个

环节都有完整的信息登记和相应的产品编码，发现问题

时可根据编码和信息迅速进行追溯[5]。本着“从农田到餐

桌”全过程控制的理念，目前我国的肉类食品追溯体系

由养殖、加工和流通3 个环节构成。

1.2 肉类食品追溯体系的发展过程

我国肉类食品追溯体系的建设始于21世纪初，虽然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3 个阶段。

第1阶段：2000—2006年。2000年起，我国开始推

进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2003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启动了“中国条码推进工程”，中国物品编码中

心积极推进条码技术在食品跟踪与追溯中的应用，我国

的蔬菜和牛肉产品首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200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决定》，明确要求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6]。

2005年，为进一步加强对动物疫病的防控以及畜禽产品

和肉类食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农业部根据《动物防疫

法》和《畜牧法》等相关法律，开始了动物标识及疫病

可追溯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7]。2000—2006年期间，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

法规，启动并开展了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构建的试点示范工作，也为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制定提供

了实践基础。

第2阶段：2006—2009年。2006年，《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颁布并实施，明确了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

过程控制的理念，为农产品追溯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法律

依据。同年，农业部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颁布了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了建立肉

类食品追溯体系，并规定建立畜禽备案登记制度，要求

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

溯体系”[8]，这标志着我国肉类食品追溯体系有了强有力

的法律法规保障。2007年，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正式

上线，标志着肉类食品追溯工作更加透明化和系统化[9]。

2008年7月11日，农业部在北京举行“农垦农产品质量追

溯系统建设项目”签约仪式，使我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

的食品安全追溯模式方面更上一层楼[10]。由于“三聚氰

胺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商务部和财政部

等相关部委加快了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肉类食品可追溯体

系的试点工作，加速建设我国的肉类食品追溯体系[11]。

2006—2009年期间，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我国也

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肉类食品追溯标准。

第3阶段：2009年至今。2009年，《食品安全法》

及配套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颁布并实施，更加明

确了食品质量追溯和责任追溯[12]。2010年，商务部启动

了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项目，并进行试点工作，开展

“从餐桌到田间”的肉类产业链追溯[13]。随着各地食品

追溯系统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

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到2015年，商务部制定并颁布

实施了一系列肉菜追溯标准，我国肉类食品追溯标准化

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14]。2015年，“史上最严”的《食

品安全法》经修订后颁布并实施，其在第四十二条明确

规定，国家要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保证食品可

追溯，相关部门要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协作机制，为

肉类食品追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

依据。

目前我国的肉类食品追溯体系建设发展迅速。除

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颁布实施外，肉类食品的追溯

标准也逐渐增多，为政府构建和完善肉类食品的追溯体

系、企业建立肉类食品追溯制度及消费者的安全健康消

费均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我国肉类食品追溯标准现状分析

2.1 肉类食品追溯标准体系组成

目前我国陆续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与肉类食品

追溯相关的标准，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肉类食品

追溯标准体系。我国肉类食品追溯标准主要由强制性标

准和推荐性标准2 部分组成。强制性标准是基础，是《食

品安全法》规定必须强制执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处

于核心地位[15]。推荐性标准可按照肉类食品的养殖、加

工和流通环节分为3 部分，是指导肉类食品追溯工作的主

体。肉类食品追溯标准体系的组成如图1所示。

图 1 肉类食品追溯标准体系的组成

Fig. 1 Composition of meat food traceabilit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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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肉类食品追溯强制性标准

与肉类食品追溯相关的强制性标准都是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是确保肉类食品质量安全和可追溯的基础标

准。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共颁布了4 项涉及肉类食品追

溯的强制性标准，如表1所示。

表 1 与肉类食品追溯相关的强制性标准[16-17]

Table 1 Mandatory standards related to meat food traceability[16-17]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与肉类食品追溯相关的内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2694—2016

建立完善的肉类食品可追溯体系，确保肉和肉
制品存在不可接受的食品安全风险时能进行追
溯；畜禽屠宰加工企业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建
立产品召回制度，当发现出厂产品属于不安全

食品时应进行召回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GB 20799—2016

当发现问题产品时应立即停止经营，有效、准
确地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配合相关
主管部门进行相关追溯和召回工作；针对所发
现的问题，食品经营者应查找各环节记录， 

分析原因并及时改进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07—2016 规定鲜畜、禽产品或冻畜、禽产品都应有 
包装、标志，做好记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2011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包括配料表、生产者
和（或）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便于追溯

由表1可知，与肉类食品追溯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主要涉及肉与肉制品的加工和流通环节。2016年颁布

的GB 126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

生规范》和GB 2079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

制品经营卫生规范》重点围绕加工和流通环节规定了畜

禽屠宰加工企业应建立和完善的肉与肉制品可追溯体系

和召回制度，当流通环节出现问题产品时，可以配合相

关部门快速进行产品的追溯和召回工作，并分析原因，

进行改进[18]。而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

（冻）畜、禽产品》和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强调的是肉与肉制品产品标签的

标记内容和记录，重点围绕产品建立相关信息档案，当产

品出现问题时可以及时根据标签和记录信息有针对性地进

行追溯。但值得关注的是，目前还没有涉及肉类食品养殖

环节的追溯标准，还未能完全实现全程追溯[19]。

2.3 肉类食品追溯推荐性标准

肉类食品追溯的推荐性标准是确保肉类食品在养

殖、加工和流通环节可追溯的具体操作标准[20]。截止到

2016年底，我国共颁布了20 项涉及肉类食品追溯的标

准，其中养殖环节标准3 项，加工环节标准7 项，流通环

节标准10 项，如表2所示。目前我国在肉类食品的养殖、

加工和流通环节都制定了一些与肉类食品追溯相关的标

准，但各环节的标准分布不均衡、衔接不紧密[21]。

近些年来我国在流通环节制定了许多肉类食品追溯

的标准，而养殖和加工环节的标准都是在标准中提到记

录、编码和标识等有关追溯的内容，可以说都还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追溯标准。

表 2 与肉类食品追溯相关的推荐性标准[16-17]

Table 2 Recommended standards related to meat food traceability[16-17]

环节 标准名称 标准号

养殖

生猪饲养管理准则 NY/T 5033—2001

肉用家畜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 NY/T 1336—2007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畜肉 NY/T 1764—2009

加工

生猪屠宰检疫规范 NY/T 909—2004

生猪屠宰良好操作规范 GB/T 19479—2004

生猪屠宰操作规程 GB/T 17236—2008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GB/T 20575—2006

肉类制品企业良好操作规范 GB/T 20940—2007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肉及肉制品生产企业要求 GB/T 27301—2008

肉制品生产管理规范 GB/T 29342—2012

流通

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要求 GB/T 28640—2012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编码原则 SB/T 10680—2012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信息传输技术要求 SB/T 10681—2012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信息感知技术要求 SB/T 10682—2012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管理平台技术要求 SB/T 10683—2012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信息处理技术要求 SB/T 10684—2012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城市管理平台技术要求 SB/T 11059—2013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零售电子秤通用规范 SB/T 11124—2015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手持读写终端通用规范 SB/T 11125—2015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批发自助交易终端通用规范 SB/T 11126—2015

表 3 养殖和加工环节标准中与肉类食品追溯相关的内容[16-17]

Table 3 Contents related to traceability of animal farming and meat 

processing standards[16-17]

环节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与肉类食品追溯相关的内容

养殖

生猪饲养管理准则 NY/T 5033—2001 做好日常记录，每批出场的猪应有
出场猪号、销售地记录

肉用家畜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 NY/T 1336—2007 企业应建立和实施家畜个体档案 
管理方案，使其具有可追溯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畜肉 NY/T 1764—2009 企业应对猪牛羊个体、养殖者、
养殖地编码，建立编码档案

加工

生猪屠宰检疫规范 NY/T 909—2004 查验免疫耳标，宰前、
宰后都要做好完整记录

生猪屠宰良好操作规范 GB/T 19479—2004
成品入库应有存量记录；成品出库
应有出货记录，内容至少包括
批号、出货时间、地点等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GB/T 20575—2006 保持待宰动物产地的标记，屠宰厂
应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系统

肉类制品企业良好操作规范 GB/T 20940—2007 做好贮存和运输记录，每批
成品均应有销售记录

生猪屠宰操作规程 GB/T 17236—2008 包装、标签和标识应有清晰的 
记录，贮存应定期检查和记录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肉及
肉制品生产企业要求

GB/T 27301—2008 企业应建立和实施产品的
追溯和召回制度

肉制品生产管理规范 GB/T 29342—2012 应按《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制定并执行产品的召回制度

由表 3可知，养殖和加工环节的标准目前在内

容上还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现象。例如，加工环节的 

G B / T  1 9 4 7 9—2 0 0 4《生猪屠宰良好操作规范》和 

GB/T 17236—2008《生猪屠宰操作规程》存在着某些内

容上的交叉和重复[22]。GB/T 20575—2006《鲜、冻肉生

产良好操作规范》、GB/T 20940—2007《肉类制品企业

良好操作规范》和GB/T 29342—2012《肉制品生产管理

规范》也存在着某些内容上的交叉和重复[23]。



612017, Vol. 31, No. 10
专题论述

肉类研究
MEAT RESEARCH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CHINA MEAT RESEARCH CENTER

2.3.1 各环节标准分布

50%

15%

35%

图 2 肉类食品追溯相关标准在各环节的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meat food traceability standards among various links

由图2可知，肉类食品追溯标准在流通环节占的比

重最大，为50%，这主要是由于自2010年商务部开展肉

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项目以来，制定了一系列肉菜流通

追溯的配套标准，但这些标准大多涉及的是关于数据采

集、传输和处理等技术层面的内容[24]，而且与养殖和加

工环节的标准也不太衔接。养殖和加工环节的标准所占

比重均较小，尤其是养殖环节只占15%。养殖环节是肉

类食品追溯体系的源头，是肉类食品质量安全的根本保

障，急需标准的规范和指导。加工环节是肉制品质量安

全的重要环节[25]，也应加强标准的规范和指导。

2.3.2 标准制定主体分布

表 4 肉类食品追溯标准制定主体[16-17]

Table 4 Main bodies that formulate meat food traceability standards[16-17]

标准分类 标准制定主体 标准数量

国家标准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7

行业标准
农业部 4

商务部 9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肉类食品的标准仍然还存

在多部门制定的情况[26]，按照制定标准的主体划分，肉

类食品追溯标准主要由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组成。由表4

可知，在肉类食品追溯标准中，主要以行业标准为主，

占65%，国家标准占35%。行业标准中，商务部颁布的标

准占69%，且都是流通环节的标准，这与商务部的监管

职能以及近年来积极开展的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项目，

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标准化建设紧密相关[27]；农业部颁布

的标准占31%，农业部的监管职能是养殖和屠宰加工，属

于追溯体系的源头，为确保肉类食品“从农田到餐桌”都

有据可查，有标准可依，农业部也在积极加强肉类食品追

溯的标准化建设，已颁布了NY/T 1764—2009《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畜肉》等追溯标准。

2.3.3 标龄分布

我国肉类食品追溯标准化的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

至今也已有十几年。由图3可知，我国肉类食品追溯标准

标龄在5 年以内的占比最大，为55%，这也说明了近5 年

来我国肉类食品追溯的标准化建设发展较快，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商务部和农业部等相关部门都在积极努

力地推进肉类食品追溯标准的制修订[28]；标龄在10 年以

上的标准占20%，仍存在着标准老化的问题，如养殖环节

的NY/T 5033—2001《生猪饲养管理准则》和加工环节的 

NY/T 909—2004《生猪屠宰检疫规范》、GB/T 19479—2004 

《生猪屠宰良好操作规范》都有待复审和修订。

10 年以上
20%

5 年以内
55%5～10 年

25%

图 3 肉类食品追溯标准标龄分布

Fig. 3 Age distribution of meat food traceability standards

3 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3.1 存在问题

虽然我国肉类食品追溯标准化建设起步较晚，但经

过多方努力，目前也已初步形成了“从农田到餐桌”的

肉类食品追溯标准体系。而随着公众对肉类食品质量安

全要求的提高，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3.1.1 养殖和加工环节的标准缺乏针对性

目前我国关于肉类食品追溯的标准已基本涵盖养

殖、加工和流通环节，但在养殖和加工环节针对肉类食

品追溯的标准较欠缺，尤其是养殖环节的食品安全标准

亟待解决[29]，只有进一步完善养殖和加工环节的追溯标

准，才能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追溯。

3.1.2 各环节标准分布不均衡，衔接不紧密

我国目前的肉类食品追溯体系仍涉及到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部和商务部等相关部门，由于各

部门对于肉类食品追溯标准化的建设强度不一致[30]，导

致各环节追溯标准数量的分布不均衡，各环节之间的标

准也缺乏有机的衔接，难以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整

个食品链，未能真正实现从养殖、加工到流通的肉类食

品全程追溯。

3.1.3 标准内容存在交叉和重复

我国目前肉类食品的追溯标准还存在多部门制定的

问题，农业部负责畜禽屠宰等养殖环节的监管，强调在

养殖环节就要进行个体记录和档案管理[31]，而商务部积

极开展肉菜流通追溯体系的建设与试点，也要求进行个

体记录和编码等，所制定的标准难免在内容上存在一定

程度的交叉和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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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部分标准标龄老化

我国肉类食品的追溯标准化建设起步较晚，大部分

追溯标准的标龄都在10 年以内，但是仍有些标准的标龄

超过10 年[32]，部分标准存在标龄老化的问题，有待复审

和修订。

3.2 对策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肉类食品追溯标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3.2.1 明确各环节追溯标准制定主体的责任，确保实现

全程追溯

根据“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思想和各部门

的职能划分，明确各环节追溯标准制定主体的责任。按

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目前我国强制性标准的食品

安全标准制定主要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

推荐性标准还涉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部

和商务部等部门[33]。由于多部门参与肉类食品追溯标准

的制定，则需要各部门统一协调，确保追溯标准覆盖养

殖、加工和流通的全过程。

3.2.2 重点制修订养殖和加工环节的追溯标准

发达国家都是依据全过程控制的理念，针对食品的各

环节制定追溯标准[34]。目前我国养殖和加工环节的追溯标

准数量很少，未能形成完善的肉类食品追溯标准体系，因

此要加强肉及肉制品养殖、屠宰及加工等环节的追溯标准

制定，确保每个关键环节都能依据标准进行追溯。

3.2.3 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协调均衡发展

为了保证我国肉类食品的质量安全，应加强强制性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指导作用，而推荐性标准作为市场

调节的主体，与强制性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协调，提

高追溯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35]，使2 种标准均能协

调、均衡发展。

3.2.4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完善的肉类食品追

溯法规体系

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目前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肉

与肉制品法规和标准体系，能够较好地保障肉类食品的

安全，在出口贸易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36]，我国肉类食

品追溯标准体系和追溯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

与国际标准接轨，因此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积

极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肉类

食品追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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